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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被认定为浙江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根据《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浙江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

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浙经信企业〔2021〕230 号），经各县(市、区）经信局初审

推荐，各设区市经信局审核等程序，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为 2021

年度浙江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有效期为 3 年，自 2021 年 12 月起算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此次公司被认定为 2021 年度浙江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是对公司聚焦

主业、创新能力、专业化水平等方面优势和实力的肯定及认可，将对公司整体业

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，不断提高公司创新能力

与科研水平，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《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浙江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名单的通知》（浙经信企业〔2021〕230 号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7 日 


